
附件3：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企双师队伍建设及
产教融合机制研究”专项课题

申报书



批 准 编 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勾选）平台类     □专业类      
课题负责人：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盖章）                          
申 请 日 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0年5月


说明

一、本申报书所列各项内容均须实事求是，认真填写，表达明确严谨。
二、申报人不必填写封面的“批准编号”。
三、有关外文缩写，须注明完整词序及中文含义。
四、本申报书为大十六开本（A4），左侧装订成册。可自行复印，但格式、内容、大小均须与原件一致。
五、本申报书一式3份，纸质版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科建大厦9层，盖章PDF版发送地址：cjrhfh@163.com。
邮编：100084   联系人：吴葵芳
电话：010-82159853


一、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
	[bookmark: _GoBack]课题名称
	

	项目类别
	
	1.平台类；2.专业类

	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电子信箱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课题组成员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承担任务

	
	
	
	
	
	

	
	
	
	
	
	

	
	
	
	
	
	

	
	
	
	
	
	

	
	
	
	
	
	

	
	
	
	
	
	

	
	注：每个成员单位至少有一位项目组成员

	预期主要成果
（可多选）
	
	A、专著B、论文C、研究报告D、工具书E、其它

	自筹经费（万元）
	



二、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近三年来取得的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
	成  果  名  称
	著作者
	成果形式
	发表刊物或出版单位
	发表出版时间

	
	
	
	
	

	
	
	
	
	

	
	
	
	
	

	
	
	
	
	

	
	
	
	
	

	
	
	
	
	



三、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承担的主要研究课题
	课  题  名  称
	课题类别
	批准时间
	批  准  单  位
	完成情况

	
	
	
	
	

	
	
	
	
	

	
	
	
	
	

	
	
	
	
	

	
	
	
	
	




四、设计论证
	介绍任务目标、选题依据、实施计划、创新之处等。2000字左右。

	





































五、研究计划和最终成果
	序号
	完成时间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注：包括若干阶段性成果和至少一篇最终成果报告

六、经费概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1
	资料费
	
	6
	劳务费
	

	2
	数据采集费
	
	7
	印刷费
	

	3
	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
	
	8
	管理费
	

	4
	设备费
	
	9
	其他支出
	

	5
	专家咨询费
	
	合计：                 元




七、课题负责人承诺保证书
	本人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有关规定，保证按计划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规定，及时提交年度汇报，接受中期检查，不借课题研究之名，谋取不当利益，同意本课题研究成果归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产教融合研究分会与本课题组共同所有，同意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产教融合研究分会将本课题研究成果应用于学术推广和相关活动。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本单位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的有关规定，保证课题负责人之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完全属实，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适合承担该项课题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够提供完成课题所需的时间、经费和其他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课题的管理职责和信誉保证。




负 责 人：
（所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九、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产教融合研究分会审批意见
	













       负 责 人：
                                             年     月     日



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审批意见
	












       负 责 人：
（公 章）
                                             年     月     日



3

